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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残疾人证核

发

行政

确认

【部门规章】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残疾人证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2018年1月1日施行）

第六条：中国残联、国家卫生计生委按照职责分工共同指导省 、市、县级残联、卫生计生委

做好残疾评定、残疾人证核发管理等工作。

 第七条：县级残联负责残疾人证的申办受理 、核发管理等工作。

第七师

残联

胡杨河市残

联

第七师

残联

胡杨河市残

联

【规范性文件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 》第九条  核发残疾人证程序

。  
（一）申请：第一次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，需持申请人居民身份证、户口本和3

张两寸近期免冠白底彩照，向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，如实填写申请

表、评定表。申请智力、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时提供法

定监护人的证明材料。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网上办理申请 。

（二）受理：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 ，由受理人对申请人、

法定监护人、照片、身份证、户口本进行确认，对于填写虚假信息者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评定：指定机构对于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进行残疾评定 ，按照残疾标准

作出明确的残疾类别和等级评定结论 ，填写评定表并加盖公章。评定结论符合残

疾标准的，应在申请人所在的村（社区）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五个工作日；申

请人是未成年人的，原则上不予公示。

（四）审核、批准：县级残联对办证申请材料、受理程序、残疾评定结论和公示

结果进行审核，并在十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。经审核符合规定的，予以批准，填

写打印残疾人证相关信息，并在批准残联栏内加盖公章、在持证人像上加盖钢

印，同时将残疾评定表等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 。评定结论不符合

残疾标准者，不予办理。

（五）发放、存档：县级残联将残疾人证发放给申请人 ，并将申请表、评定表、

公示结果等相关材料存档、长期保存。

【规范性文件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 》
第二十七条  在残疾人证核发与管理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

责任，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  （一）残疾评定弄虚作假的；

  （二）违规办理残疾人证的；

  （三）刁难残疾人、故意拖延办理的；

  （四）泄露残疾人个人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 。

2

对用人单位

安排残疾人

就业情况的

审核

其他行政权

力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（2018年10月26日施行）第三十三条　国家实行

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。

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

业，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。达不到规定比例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

就业义务。国家鼓励用人单位超过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。

【行政法规】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（2007年5月1日施行）第九条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

达不到其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，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【部门规章】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》（2015年10月1日施行）第十二条：

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配合保障金征收机关做好保障金征收工作 。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时限

如实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。未在规定时限申报的，

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审核后 ，确定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

就业人数，并及时提供给保障金征收机关。

第七师

残联

胡杨河市残

联

第七师

残联

胡杨河市残

联

【规范性文件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》(新财

非税〔2016〕28号)

1、受理责任：用人单位提供残疾人就业、缴纳社保的相关资料到残疾人就业服务

机构进行审核。

2、审查责任：按照有关文件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 ，提出审核意见，告知用人单位

。

3、决定责任：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对用人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审

核后，告知用人单位。凡是未达到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缴纳残疾人就业

保障金。

4、事后监管责任：按照要求做好日常监管。

5、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其他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。

【行政法规】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8号）

第二十五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、玩忽

职守、徇私舞弊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

处分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贪污、挪用、截留、私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，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对有关责任单位、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处罚 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 ，由

财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缴纳；逾期仍不缴纳的，除补缴欠缴数额外，还应

当自欠缴之日起，按日加收5‰的滞纳金。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用人单位弄虚作假，虚报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，骗

取集中使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的 ，由税务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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